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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

投资方向调节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号

第一条　　为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控制投资规模，引导

投资方向，调整投资结构，加强重点建设，促进国民经济持

续、稳定、协调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单

位和个人，为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以下简称“投资方

向 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调节税

本条例的规定缴纳投资方向调节税。

第三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项目经济

规模实行差别税率。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按其单位工程分别确

定适用的税率。税目、税率依照本条例所附的《固定资产投

资方向调节税税目税率表》执行。

税目税率表未列出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更新改造投

资），税率为
。

除适用税目 税率以外的更新改造投资，税税率表中

率为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目税率表》由国务院定期调整。

第四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的计税依据为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实际完成的投资额，其中更新改造投资项目为建筑工程实

际完成的投资额。

第五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单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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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年度计划投资额预缴。年度终了后，按年度实际完成投资

额结算，多退少补；项目竣工后，按全部实际完成投资额进

行清算，多退少补。

纳税人按年度计划投资额一次缴纳全年税款确有困难的，

月底以前分次缴清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于当年 应纳税款。

第六条　　纳税人在报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时，应当将该

项目的投资方向调节税税款落实，并列入项目总投资，进行

项目的经济和财务评价。但税款不作为设计、施工和其他取

费的基数。

第七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除国务院另有规定者外，不

得减免。

第八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纳

税人应当向项目所在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纳税鉴定、纳

税申报等手续。

第九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实行计划统一管理和

投资许可证相结合的源泉控管办法：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计委（计经

委）汇总本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经同级税务机关

审定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适用的税目、税率和应纳税额后，由

计划部门下达。

（二）纳税人在使用项目年度投资前，应当到项目所在地

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申报等手续。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凭税务机关填发的专用缴款书划拨应纳税款。

（三）计划部门凭证发放投资许可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根据投资许可证，办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拨款、贷款手续。

第十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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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其他金融机

构及有关单位负责代扣代缴。

第十一条　　对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税务机关除按

其适用税率征税外，并可对纳税人处以应纳税额五倍以内的

罚款。但适用 税率的计划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由计划部

门依照有关规定另行处置。

以更新改造为名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按照基本建设投

资的税目税率加倍征税。但适用 税率的投资项目，由计划

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另行处置。

第十二条　　纳税人未按本条例规定缴纳税款的，计委（计

经委）对预备项目应当取消其立项，对新开工项目不得安排其

开工，对续建项目应当取消其年度投资计划规模，并吊销投资

许可证；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办理贷款、拨款。

计划、银行等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导致纳税人偷税漏

税的，其上级主管部门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三条　　投资方向调节税征收管理的其他事项，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

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适用本条例。

国家禁止发展项目的投资，不适用本条例。计划部门应

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规定另行处置。

《国家禁止发展项目表》由国务院定期调整。

第十五条　　少数民族地区投资方向调节税的优惠办法另

行规定。

按照国家规定不纳入计划管理、投资额不满五万元的固

定资产投资，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和减免，由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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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六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许可证由计划部门统

一发放和管理。投资许可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家计划委员

会规定。

第十七条　　本条例由国家税务局负责解释，实施细则由

国家税务局制定。

第十八条　　本条例自 年度起施行 年 月。

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附件：一、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目税率表

二、国家禁止发展项目表

附件一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税目税率表

说明：

本表所列行业，是指按国家经济分类的行业，不是指行政管理部门。

本表所列的税目税率，均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单位工程计算。

除适用 税率以外的更新改造项目，一律按项目中的建筑工程

投资计征，税率为

本表未列出的除更新改造投资以外的其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税

率一律为
。

国家禁止发展的项目，不用征收本税方式调控，另行处置，详见

附表二《国家禁止发展项目表》。

生产能力除有特指者外，指年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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